
（附表 3） 

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申訴事件處理作業 

流程圖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申訴人至遲應於各該競賽

項目比賽結束後(含評判講

評時間)1小時內提出，至申

訴中心收件處提交申訴申

請書 

否 

制訂全國大專校院

學生本國語文競賽

申訴規則 

成立競賽申評會 

辦理程序審查 

裁決是否受理 

說明並宣達申評會之組

織及運作過程 

邀申訴案之競賽相關人員 

列席會議說明事件經過 

受理申訴之案件 

辦理實質審查 

申訴之案件說明及處理 

依前述評議結果裁定 

函覆申訴人（先以電話通知）（結案） 

收件處通知申訴單位審查

結果。 

是 

申評會委員七人，其成員如下： 

1、大會評判長(兼任申評會召集人)。 

2、由教育部依需要推薦相關學者專家

或人員五人。 
3、承辦學校代表一人。 

1、收件處收取申訴申請表。 

2、收件處彙整申訴書交申評會評議。 


